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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关于广西博世科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三 

京天股字（2012）第015-4号 

 

广西博世科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本所，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接受广西博世科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发行人”）委托，根据与发行人签订的《委托协议》，担任发行人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上市”）的特聘专项法律顾问，

并为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出具京天股字（2012）第 015 号《关于广西博世科环保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法律意见》（以下简称

“原《法律意见》”）、京天股字（2012）第 015-1 号《关于广西博世科环保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律师工作报告》（以下简称

“原《律师工作报告》”）、京天股字（2012）第 015-2 号《关于广西博世科环保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一》（以下

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一》”）及京天股字（2012）第 015-3 号《关于广西博世科

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二》

（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二》”）等法律文件,并已作为法定文件随发行人本

次发行上市的其他申请材料一起上报至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

国证监会”）。 

本所律师现就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天职湘

ZH[2013]84号《审计报告》（以下简称“《2012审计报告》”）、天职湘ZH[2013]84-1

号《内部控制鉴证报告》（以下简称“《2012 内控报告》”）及发行人自 2012 年 10

月以来相关事项的变化情况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本补充法律意见仅作为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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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意见》、原《律师工作报告》、《补充法律意见一》及《补充法律意见二》的补

充，本所对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涉及的其他法律问题的意见及结论仍适用原《法

律意见》、原《律师工作报告》、《补充法律意见一》及《补充法律意见二》中的

表述，本所在原《法律意见》、原《律师工作报告》、《补充法律意见一》及《补

充法律意见二》中的声明事项仍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除非另有明确说明，本

补充法律意见中的相关词语或简称与原《法律意见》、原《律师工作报告》、《补

充法律意见一》及《补充法律意见二》中相关词语或简称具有相同的含义。 

本所律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管理暂行办法》、《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

的编报规则第 12 号—公开发行证券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律师事务

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

等规定及本法律意见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

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

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本补充法律意见仅供发行人为本次发行上市之目的使用，不得被任何人用于

其他任何目的。本所在此同意，发行人可以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作为本次发行上市

申请所必备的法定文件，随其他申报材料一起上报中国证监会。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

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如下补充法律意见。 

 

第一部分  对核查情况的更新 

一、本次发行上市的授权和批准 

2013 年 1 月 20 日，发行人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延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决议有效期及延长相关授权的

议案》，同意公司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决议及相关授权的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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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延长 12 个月，除前述有效期延长外，公司第一届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关于申

请首次公开发行 155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议案》和《关于

授权董事会办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具体事宜的议案》相关决议内

容不变。 

2013 年 2 月 5 日，发行人召开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延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决议有效期及延长相关授权的议

案》，同意公司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决议及相关授权的有效期

延长 12 个月，除前述有效期延长外，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的《关于申请首次公开发行 155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议案》

和《关于授权董事会办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具体事宜的议案》相

关决议内容不变。 

二、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的主体资格 

根据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拥有合法有效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已通过

2011 年度工商年检，发行人目前不存在可预见的根据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及《公司章程》或《公司章程（草案）》需要终止的情形，依法有效存续。 

本所律师认为，截至目前，发行人仍具备本次发行上市的主体资格。 

三、本次发行上市的实质条件 

1、根据《2012审计报告》和《2012内控报告》以及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

符合《证券法》第十三条规定的公开发行新股的条件： 

（1）具备健全且运行良好的组织机构； 

（2）具有持续盈利能力，财务状况良好； 

（3）最近三年财务会计文件无虚假记载，无其他重大违法行为； 

（4）经国务院批准的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条件。 

2、根据有关政府部门出具的证明、《2012 审计报告》以及本所律师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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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最近三年无重大违法行为，财务会计报告无虚假记载，符合《证券法》第

五十条的规定。 

3、根据《2012审计报告》及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具备下列条件，符合《暂

行办法》第十条的规定： 

（1）发行人持续经营时间已在3年以上； 

（2）最近两年（2011年度和2012年度）持续盈利，净利润（以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前后较低者为计算依据）累计不少于1,000万元，且持续增长；    

（3）最近一期末（2012年12月31日）净资产不少于人民币2,000万元，且不

存在未弥补亏损；     

（4）发行后股本总额不少于人民币 3,000 万元。 

4、根据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的注册资本已足额缴纳，发起人或者股东用

作出资的资产的财产权转移手续已办理完毕，发行人的主要资产不存在重大权属

纠纷，符合《暂行办法》第十一条的规定。 

5、根据发行人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主要经营一种业务，其生产

经营活动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及环境保护

政策，符合《暂行办法》第十二条的规定。 

6、根据发行人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最近两年内（2011 年度和 2012

年度）主营业务和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均没有发生重大变化，实际控制人没有发

生变更，符合《暂行办法》第十三条的规定。 

7、根据本所律师核查以及《2012审计报告》显示，发行人具有持续盈利能

力，不存在下列影响持续盈利能力的情形，符合《暂行办法》第十四条的规定： 

（1）发行人的经营模式、产品或服务的品种结构已经或者将发生重大变化，

并对发行人的持续盈利能力构成重大不利影响；     

（2）发行人的行业地位或发行人所处行业的经营环境已经或者将发生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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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并对发行人的持续盈利能力构成重大不利影响；     

（3）发行人在用的商标、专利、专有技术等重要资产或者技术的取得或者

使用存在重大不利变化的风险；     

（4）发行人最近一年（2012年度）的营业收入或净利润对关联方或者有重

大不确定性的客户存在重大依赖；  

（5）发行人最近一年（2012年度）的净利润主要来自合并财务报表范围以

外的投资收益；     

（6）其他可能对发行人持续盈利能力构成重大不利影响的情形。 

8、根据《2012 审计报告》、主管税务机关出具的证明及本所律师核查，发

行人依法纳税，各项税收优惠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发行人的经营成果对税

收优惠不存在严重依赖，符合《暂行办法》第十五条的规定。 

9、根据《2012 审计报告》、《2012 内控报告》及发行人的确认，并经本所律

师核查，发行人不存在重大偿债风险，不存在影响持续经营的担保、诉讼以及仲

裁等重大或有事项，符合《暂行办法》第十六条的规定。 

10、根据《2012 审计报告》、《2012 内控报告》和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会

计基础工作规范，财务报表的编制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相关会计制度的规定，在

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地反映了发行人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并由注册

会计师出具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符合《暂行办法》第二十条的规定。 

11、根据《2012 内控报告》及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的内部控制制度健全

且被有效执行，能够合理保证发行人财务报告的可靠性、生产经营的合法性、营

运的效率与效果，并由注册会计师出具了无保留结论的内部控制鉴证报告，符合

《暂行办法》第二十一条的规定。 

12、根据《2012 审计报告》、《2012 内控报告》与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有

严格的资金管理制度，目前不存在资金被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以借

款、代偿债务、代垫款项或者其他方式占用的情形，符合《暂行办法》第二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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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的规定。 

13、根据政府有关主管部门出具的证明以及发行人的确认和承诺，并经本所

律师核查，发行人及其实际控制人不存在下列情形，符合《暂行办法》第二十六

条的规定及其他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的规定： 

（1）最近三年内存在损害投资者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重大违法行为；     

（2）最近三年内未经法定机关核准，擅自公开或者变相公开发行证券，或

者有关违法行为虽然发生在三年前，但目前仍处于持续状态的情形。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截至目前，发行人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以及《暂

行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申请股票公开发行上市的实质条件；发

行人本次公开发行还需要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其股票上市还需要获得证券交易

所核准。 

四、发行人的独立性 

1、根据发行人提供的组织机构图和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设有股东大会、

董事会、监事会和经营管理机构，其中，董事会下设董事会办公室（董事会秘书

负责）和提名委员会、战略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及审计委员会（下设内审

部），经营管理机构目前包括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总监及综合管理部、财务

部、采购部、生产制造部、品控部、技术中心、市场部、项目部、安全部、物管

部、总工办等部门及昆明分公司（注册号为 530103100107297）、贵阳分公司（注

册号为 520102000327293）等分支机构。发行人建立健全了内部经营管理机构，

与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间不存在机构混同的情形。 

2、根据发行人确认、《2012 内控报告》及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建立了独

立的财务核算体系，能够独立作出财务决策，具有规范的财务会计制度和对子公

司的财务管理制度。 

3、根据《2012 审计报告》和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目前不存在资金被实际

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以借款、代偿债务、代垫款项或者其他方式占用的情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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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发起人和股东 

根据发行人的确认及本所律师核查，自 2012 年 10 月至本补充法律意见签署

之日，发行人的股东及其持股情况未发生变化。 

六、发行人的业务 

（一）自 2012 年 10 月至本补充法律意见签署之日，发行人业务资质的变化

情况： 

发行人于 2012 年 11 月 7 日取得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保护厅换发的《辐射安

全许可证》（编号为桂环辐证[A0330]号），种类和范围为使用Ⅱ类射线装置，有

效期至 2016 年 3 月 8 日。 

（二）根据发行人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最近两年主营业务没有发

生过变更。 

（三）根据发行人确认，发行人系水污染治理整体解决方案提供商，致力于

为客户提供系统方案设计、设备系统集成、关键设备设计制造、工程施工、项目

管理及其他技术服务等，主要涉及以高浓度有机废水厌氧处理、难降解废水深度

处理和重金属污染治理为核心的水污染末端治理和以二氧化氯制备为核心的水

污染前端控制等领域。根据天职国际出具的《2012 审计报告》，发行人在最近三

个完整会计年度的主营业务收入构成了发行人营业收入的 99%以上。因此，本所

律师认为，发行人的主营业务突出。 

（四）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和其他经营必须的

资质至今合法有效；发行人最近三年来未发生重大违法违规行为；根据法律、法

规和现行有效的《公司章程》及拟上市后实施的《公司章程（草案）》，发行人不

存在可预见需要终止的情形；发行人法人内部治理结构和经营管理机制相对完

善，管理层稳定，拥有独立面向市场的能力，拥有生产经营所需要的资产。因此，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不存在持续经营的法律障碍。 

七、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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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发行人的关联方 

1、发行人的实际控制人 

发行人的实际控制人为王双飞、宋海农、许开绍、杨崎峰。 

2、关联股东 

序号 名称或姓名 关联关系 持有发行人的股份比例 

1 盈富创投 持有发行人 5%以上股份的股东 17.931% 

2 达晨财富 持有发行人 5%以上股份的股东 14.944% 

3 王  其 王双飞侄子 0.484% 

4 黄崇杏 杨崎峰妻子 0.097% 

3、子公司及参股公司 

序号 公司名称 持股比例 关联关系 

1 博世科制造 100% 发行人全资子公司 

2 湖南华亿 100% 发行人全资子公司 

3 南方环境 25% 发行人参股公司 

4 一凯环保 100% 发行人原全资子公司，2010 年 4 月已转让 

4、发行人其他关联方 

发行人其他关联方包括发行人实际控制人控制的除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外的

其他企业；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制的企业；发行人实际控制

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企业；与发行人实际

控制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及其控制的企业或担任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企业。 

发行人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名单已经原《律师工作报告》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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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发行人向广西南宁灵康赛诺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污水处理项

目（交易金额 22.52 万元），因该公司董事周宁当时系发行人董事，根据《上市

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12 年修

订）》的规定，在周宁担任发行人董事期间，该公司与发行人构成关联关系。2011

年 11 月，周宁从发行人辞职，目前该公司与发行人不构成关联关系。除前述交

易外，报告期内，发行人与该公司未发生其他交易情况。 

（二）关联交易情况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相关合同、《2012 审计报告》及发行人的确认，报告期内，

发行人与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情况如下： 

1、销售商品 

（1）2010 年 7 月 26 日，发行人与广西南宁灵康赛诺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签订了编号为 20100713-02《45t/d 污水处理项目合同》，约定广西南宁灵康赛诺

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引进发行人的废水处理技术方案与系统主要设备，项目造价

263,500 元为固定价包干。 

根据《2012 审计报告》，发行人 2010 年度向广西南宁灵康赛诺科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销售设备金额为 225,213.68 元，交易额占当期营业收入的比例为

0.17%。 

（2）2012 年 1 月 6 日，发行人与株洲南方环境治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

方环境”）签订了编号为 BWP2012-01-01-1《重金属废水移动式处理车设备销售

合同》，约定南方环境向发行人购买重金属废水移动式处理车，设备造价为人民

币 336,000 元，合同总金额包含 17%增值税票。 

根据《2012 审计报告》，发行人 2012 年度依据上述合同向南方环境销售设

备金额为 287,179.49 元，交易额占当期营业收入的比例为 0.13%。 

2、关联担保 

（1）2009年12月28日，王双飞、宋海农、杨崎峰、许开绍与中国农业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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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有限公司南宁民族支行共同签订45901200900081380号《保证合同》，为发行

人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民族支行借入1年期限（2009年12月28日至

2010年12月28日）2,000万元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2）2010年8月25日，王双飞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分行签订了兴银

桂业务二部（授信）个保字（2010）第003号《最高额保证合同》，为发行人向兴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分行借入1年期限（2010年8月25日至2011年8月24日）

500万元贷款和1年期（2010年8月30日至2011年8月29日）700万元贷款共计1,200

万元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2010年8月25日，宋海农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分行签订了兴银桂业

务二部（授信）个保字（2010）第004号《最高额保证合同》，为发行人向兴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分行借入1年期限（2010年8月25日至2011年8月24日）500

万元贷款和1年期（2010年8月30日至2011年8月29日）700万元贷款共计1,200万

元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2010年8月25日，许开绍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分行签订了兴银桂业

务二部（授信）个保字（2010）第005号《最高额保证合同》，为发行人向兴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分行借入1年期限（2010年8月25日至2011年8月24日）500

万元贷款和1年期（2010年8月30日至2011年8月29日）700万元贷款共计1,200万

元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2010年8月25日，杨崎峰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分行签订了兴银桂业

务二部（授信）个保字（2010）第006号《最高额保证合同》，为发行人向兴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分行借入1年期限（2010年8月25日至2011年8月24日）500

万元贷款和1年期（2010年8月30日至2011年8月29日）700万元贷款共计1,200万

元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3）2010年12月15日，王双飞、许开绍、杨崎峰、宋海农与兴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南宁分行签订的编号兴银桂邕州支行（授信）个保字（2010）第001号

《最高额保证合同》，为发行人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分行签订的编号为

兴银桂邕州支行（授信）流借字（2011）第003号《流动资金借款合同》提供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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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 

（4）2010年12月21日，宋海农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民族支行

签订45100120100028298号《保证合同》，为发行人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南宁民族支行借入1年期限（2010年12月21日至2011年12月20日）1,000万元贷款

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2010年12月21日，王双飞、杨崎峰、许开绍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

宁民族支行签订45100120100028298号《保证合同》，为发行人向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南宁民族支行借入1年期限（2010年12月21日至2011年12月20日）

1,000万元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5）2010年12月31日，宋海农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民族支行

签订45100120100030814号《保证合同》，为发行人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南宁民族支行借入1年期限（2010年12月31日至2011年12月30日）1,000万元贷款

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2010年12月31日，王双飞、杨崎峰、许开绍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

宁民族支行签订45100120100030814号《保证合同》，为发行人向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南宁民族支行借入1年期限（2010年12月31日至2011年12月30日）

1,000万元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6）2011年8月19日，王双飞、宋海农、许开绍、杨崎峰与兴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南宁分行签订兴银桂邕州支行（非授信）个保字（2011）第003号《最高

额保证合同》，担保的债权最高本金限额为2,000万元；保证额度的有效期自2011

年8月18日至2014年8月18日止。 

（7）2011年12月9日，许开绍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分行签订

99552011298495号《担保合同》，为发行人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分

行借款提供最高授信额度为5,000万元（授信期年限为2011年12月14日至2012年

12月14日）的连带责任保证。 

2011年12月15日，王双飞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分行签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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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552011298496号《担保合同》，为发行人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分

行借款提供最高授信额度为5,000万元（授信期年限为2011年12月14日至2012年

12月14日）的连带责任保证。 

2011年12月15日，宋海农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分行签订

99552011298497号《担保合同》，为发行人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分

行借款提供最高授信额度为5,000万元（授信期年限为2011年12月14日至2012年

12月14日）的连带责任保证。 

2011年12月15日，杨崎峰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分行签订

99552011298498号《担保合同》，为发行人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分

行借款提供最高授信额度为5,000万元（授信期年限为2011年12月14日至2012年

12月14日）的连带责任保证。 

（8）2012年3月30日，王双飞、许开绍、宋海农、杨崎峰向招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南宁分行出具了编号为7710831112013（保）《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

为发行人在编号为7710831112013《授信协议》项下所欠的所有债务承担连带保

证责任。 

（9）2012年6月28日，王双飞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壮族自治区分行

签订了编号为451606A2201200063396《保证合同》，为发行人在编号为

S451606M120120058327《小企业流动资金借款合同》项下所欠的所有债务承担连

带保证责任。 

2012年6月28日，宋海农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壮族自治区分行签订

了 编 号 为 451606A2201200063401 《 保 证 合 同 》， 为 发 行 人 在 编 号 为

S451606M120120058327《小企业流动资金借款合同》项下所欠的所有债务承担连

带保证责任。 

（10）2012年11月16日，王双飞、宋海农、杨崎峰、许开绍共同签署编号为

771502W112002（保）的《委托贷款不可撤销担保书》，对发行人与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南宁分行所签771502W12002号《委托贷款借款合同》项下的全部债务承

担连带保证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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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012 年 12 月 7 日，王双飞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分行签

订编号为DB1200000020663的《担保合同》，为编号为公授信字第99552011298649

的《综合授信合同》及编号为公借贷字第 ZH1200000015140 的《流动资金贷款借

款合同》项下的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2012 年 12 月 7 日，宋海农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分行签订编号

为 DB1200000020657 的《担保合同》，为编号为公授信字第 99552011298649 的《综

合授信合同》及编号为公借贷字第 ZH1200000015140 的《流动资金贷款借款合同》

项下的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2012 年 12 月 7 日，杨崎峰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分行签订编号

为 DB1200000020670 的《担保合同》，为编号为公授信字第 99552011298649 的《综

合授信合同》及编号为公借贷字第 ZH1200000015140 的《流动资金贷款借款合同》

项下的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2012 年 12 月 7 日，许开绍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分行签订编号

为 DB1200000020665 的《担保合同》，为编号为公授信字第 99552011298649 的《综

合授信合同》及编号为公借贷字第 ZH1200000015140 的《流动资金贷款借款合同》

项下的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3、关联方未结算项目金额 

根据《2012 审计报告》，发行人与关联方在近三年末未结算项目余额情况如

下： 

单位：元 

项目名称 关联方单位名称 2012 年末 2011 年末 2010 年末 

应收账款 南方环境 16,800.00 —— —— 

应付股利 盈富创投 —— 926,460.00 926,460.00 

应付股利 达晨财富 —— 772,090.00 772,090.00 

根据发行人确认，发行人与盈富创投、达晨财富之间报告期内的应付股利为

股东利润分配所形成，该等应付股利已于2012年2月支付完毕；发行人在2012年

12月末与南方环境的未结算项目余额主要为发行人与南方环境的应收账款，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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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为销售设备。上述关联方未结算金额不会对发行人生产经营造成重大不利影

响。 

（三）关于上述新发生关联交易的公允性及对发行人和其他股东的影响 

根据《2012审计报告》、发行人确认及本所律师核查，上述关联交易中向关

联方销售设备的定价系基于当时的市场环境依据市场价格确定且交易额占当期

营业收入的比例较小，对发行人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影响较小；担保类交易中

发行人均为被担保方且该类交易均是基于当时的金融法律法规做出；发行人与关

联方之间在近三年末未结算项目金额不会对发行人生产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发行人独立董事于2013年1月20日对发行人与关联方近三年的关联交易发表

意见：“报告期内，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不存在因交易不合理或定价不

公允而对公司利益造成损失的情况。公司在报告期内发生的重大关联交易已按当

时《公司章程》和内部管理文件的规定履行了相关程序，交易事项合法合规、真

实有效，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况。”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认为，上述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发行人及其他股东利益

的情况。 

八、发行人的主要财产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产清单、权利证书、租赁合同等文件并经本所律师的核

查，发行人主要财产更新如下： 

（一）注册商标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目前，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持有的注册商标情况如下： 

序

号 
商标描述 注册号 注册人 申请类别 有效期限 

1.  

 

第 1921361 号 发行人 第 11 类 
2013-01-28 

至 
2023-01-27 

2.  

 

第 6702578 号 发行人 第 11 类 
2010-06-07 

至 
2020-06-06 



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发行的文件                                                 补充法律意见三 

 16

3.  

 

第 6702580 号 发行人 第 11 类 
2010-06-07 

至 
2020-06-06 

4.  

 

第 8243283 号 发行人 第 11 类 
2011-06-14 

至 
2021-06-13 

5.  

 

第 4759325 号
湖南华

亿 
第 11 类 

2008-05-07 
至 

2018-05-06 

6.  

 

第 4668153 号
湖南华

亿 
第 37 类 

2009-04-07 
至 

2019-04-06 

7.  

 

第 4759324 号
湖南华

亿 
第 42 类 

2009-05-28 
至 

2019-05-27 

（二）专利权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目前，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持有的专利权情况如下： 

序

号 
专利 
权人 

名称 
专利

类型
专利号 

授权公告

日 
证书号

1. 发行人 
上流式多级处理厌氧反

应器 
实用

新型
ZL200620098842.6 2007-10-03 955439

2. 发行人 
上流式多相废水处理氧

化塔 
实用

新型
ZL200920140680.1 2010-01-06 1335628

3. 发行人 
多相氧化塔与气浮组合

式废水深度处理设备 
实用

新型
ZL200920141227.2 2010-05-19 1433074

4. 发行人 
生产二氧化氯使用的硫

酸喷雾器 
实用

新型
ZL200920140718.5 2010-01-13 1340711

5. 发行人 
生产二氧化氯使用的真

空发生装置 
实用

新型
ZL200920140719.X 2010-01-13 1340710

6. 发行人 
具有流体旋转搅拌功能

的二氧化氯发生器 
实用

新型
ZL200920140720.2 2010-01-13 1340712

7. 发行人 
一种间歇式外循环好氧

颗粒污泥流化床 
实用

新型
ZL200920165023.2 2010-08-11 1501083

8. 发行人 
两级分离顶部喂料芒硝

过滤机 
实用

新型
ZL200920164862.2 2010-08-18 1507172

9. 发行人 
厌氧沼气气液分离脱泡

装置 
实用

新型
ZL200920165022.8 2010-09-01 1525426

10. 发行人 
一种餐厨垃圾粉碎消解

装置 
实用

新型
ZL201020060918.2 2010-09-08 1532958

11. 发行人 
二氧化氯发生器安全保

护装置 
实用

新型
ZL200920164959.3 2010-10-06 1553489

12. 发行人 
一种快速启动厌氧氨氧

化处理废水装置 
实用

新型
ZL200920165025.1 2010-10-06 1555228

13. 发行人 
一种脱氮组合式悬浮填

料床 
实用

新型
ZL200920165021.3 2010-10-06 1555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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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专利 
权人 

名称 
专利

类型
专利号 

授权公告

日 
证书号

14. 发行人 
一种磁化氧化磁分离装

置 
实用

新型
ZL201020060917.8 2010-11-10 1583431

15. 发行人 
四效多级深度废水氧化

反应器 
实用

新型
ZL201020110653.2 2010-11-24 1610691

16. 发行人 
具有自动脱泥功能的上

清液排放装置 
实用

新型
ZL201020220237.8 2011-02-02 1684507

17. 发行人 沼气净化稳压装置 
实用

新型
ZL201020537268.6 2011-04-20 1762842

18. 发行人 高效燃烧三防火炬 
实用

新型
ZL201020550039.8 2011-05-04 1780886

19. 发行人 
沼气循环气提搅拌固体

厌氧反应器 
实用

新型
ZL201020593878.8 2011-06-01 1811877

20. 发行人 
一种糖蜜酒精废水处理

方法 
发明

专利
ZL201010045624.7 2011-06-15 795530

21. 发行人 一种酵母废水处理方法
发明

专利
ZL200910114686.6 2011-07-27 817312

22. 发行人 
一种处理生化难降解有

机废水的工艺方法 
发明

专利
ZL201010107539.9 2011-08-31 833582

23. 发行人 
采用组合还原剂生产高

纯度二氧化氯的方法 
发明

专利
ZL200910114638.7 2011-09-14 841439

24. 发行人 
一种垃圾渗滤液处理方

法 
发明

专利
ZL201010045623.2 2011-09-21 841811

25. 发行人 逆流连续砂滤器 
实用

新型
ZL201120085451.1 2011-10-26 1980179

26. 发行人 
两段逆流式二氧化氯吸

收塔 
实用

新型
ZL201120208124.0 2012-02-01 2096710

27. 发行人 
一种回收生产二氧化氯

产生的副产品酸式硫酸

钠的方法 

发明

专利
ZL201010524940.2 2012-05-02 939032

28. 发行人 生化氧化深度脱氮装置
实用

新型
ZL201120208151.8 2012-02-01 2095489

29. 发行人 
外循环搅拌可动电极的

电絮凝装置 
实用

新型
ZL201120208125.5 2012-04-11 2162211

30. 发行人 
一种芒硝真空过滤脱水

干燥系统 
实用

新型
ZL201120454441.0 2012-07-18 2313796

31. 发行人 
具有多室逐级加热及曝

气功能的卧式二氧化氯

发生器 

实用

新型
ZL201120454286.2 2012-07-18 2312620

32. 发行人 
重金属废水成套处理设

备 
实用

新型
ZL201220225085.X 2012-12-05 2545226

33. 发行人 旋风式污泥喷放闪蒸罐
实用

新型
ZL201220249764.0 2012-12-05 2541643

34. 发行人 
带有内浮顶的二氧化氯

储罐 
实用

新型
ZL201220288641.8 2013-01-09 2630384

35. 发行人 
分离二氧化氯与氯气的

装置 
实用

新型
ZL201220288614.0 2013-01-09 2634400

36. 发行人 
硫酸钒酰催化甲醇与氯

酸钠反应制备二氧化氯

发明

专利
ZL201010193320.5 2013-03-06 1146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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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专利 
权人 

名称 
专利

类型
专利号 

授权公告

日 
证书号

方法 

37. 发行人 钙化污泥排放系统 
实用

新型
ZL201220401449.5 2013-03-13 2748789

38. 发行人 气提式芬顿氧化塔 
实用

新型
ZL201220401450.8 2013-03-13 2748447

39. 
湖南华

亿 

车载流动式一体化城镇

垃圾填埋场渗滤液处理

设备 

实用

新型
ZL200920311731.2 2010-06-30 1471100

40. 
湖南华

亿 
装配式管式静态混合器

实用

新型
ZL200920311730.8 2010-06-30 1471099

41. 
湖南华

亿 
粉末活性炭干法投加设

备 
实用

新型
ZL201020251447.3 2011-02-09 1694894

（三）租赁房屋情况 

根据发行人确认及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自 2012 年 10 月以来新增下列房屋

租赁： 

1、2012 年 12 月 30 日，发行人与张绯签订《房屋租赁协议》，约定发行人

租赁坐落于昆明市北京路花园 3 幢 801 号，面积为 364.49 平方米的房屋，租赁

期限自 2012 年 12 月 1 日至 2013 年 11 月 30 日。出租方张绯已取得昆明市住房

和城乡建设局颁发的房屋权属证书。根据发行人的说明，该处房屋用于发行人昆

明分公司办公使用。 

2、2013 年 1 月 17 日，发行人与张启燕签订《房屋租赁协议》，约定发行人

租赁坐落于贵阳市解放路 42 号贵钢虹桥 1 栋 401 号，面积为 87.19 平方米的房

屋，租赁期限自 2013 年 1 月 17 日至 2013 年 5 月 16 日。出租方张启燕已取得贵

阳市房屋产权监理处颁发的房屋权属证书。根据发行人的说明，该处房屋用于发

行人贵阳分公司办公使用。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上述房屋租赁未办理房屋租赁登记备案。根据 1995

年 6 月 1 日实施的《城市房屋租赁管理办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

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的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合同

应当办理登记手续，但未规定登记后生效的，当事人未办理登记手续不影响合同

的效力。因此，上述租赁合同未办理登记不影响其效力。 

九、发行人的重大债权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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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发行人提供的合同及本所律师的核查，自 2012 年 10 月以来至本补充法

律意见出具之日，发行人新增重大合同情况如下： 

（一）借款合同 

1、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分行为发行人提供的授信及贷款 

（1）2012 年 3 月 30 日，发行人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分行签订了

编号为 7710831112013《授信协议》，授信期限为 12 个月。具体内容已经《补充

法律意见二》披露。 

（2）上述《授信协议》项下发行人新签署的借款合同包括： 

①2012 年 10 月 18 日，发行人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分行签订编号

7710832112055 号《借款合同》，发行人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分行借款

1,000 万元，用于购材料、支付货款等，贷款期限为 12 个月，自 2012 年 10 月

18 日至 2013 年 10 月 17 日。 

2012 年 11 月 2 日，发行人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分行就上述借款合

同签订了《补充协议书》，约定将双方所签编号为 7710832112055 的《借款合同》

期限变更为自 2012 年 10 月 18 日至 2013 年 9 月 30 日。 

②2012 年 10 月 30 日，发行人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分行签订了编

号 7710832112056 号《借款合同》，发行人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分行借

款 500 万元，用于支付工程款、运费等，借款期限为 11 个月，自 2012 年 10 月

30 日至 2013 年 9 月 29 日。 

③2012 年 11 月 16 日，发行人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分行签订编号

7710832112059 号《借款合同》，发行人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分行借款

1,500 万元，用于支付货款、工程款等，贷款期限为 11 个月，自 2012 年 11 月

16 日至 2013 年 9 月 30 日。 

（3）由于 2012 年 3 月 30 日发行人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分行签订

的《授信协议》授信期限即将届满，2013 年 3 月 19 日，发行人与招商银行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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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南宁分行签订了编号为 7710831113022《授信协议》，发行人向招商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分行申请使用的最高授信额度为 10,000 万元，授信期限为

12 个月，从 2013 年 3 月 22 日起至 2014 年 3 月 21 日。 

（4）2013 年 3 月 19 日，王双飞、宋海农、许开绍、杨崎峰共同签署编号

为 7710831113022（保）的《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对 7710831113022《授信

协议》项下所有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2、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接受南宁市中小企业服务中心的委托为发行人提

供委托贷款 

2012 年 11 月 16 日，南宁市中小企业服务中心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

宁分行签订编号为 771502W112002（委贷）《委托贷款委托合同》，约定南宁市

中小企业服务中心将自有人民币资金 166 万元委托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

分行按委托贷款程序向发行人发放和收回。 

2012 年 11 月 26 日，发行人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分行签订编号为

771502W112002 的《委托贷款借款合同》，约定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分行

按其与南宁市中小企业服务中心所签合同约定的条件向发行人提供 166 万元流

动资金贷款，借款期限为 11 个月。 

2012 年 11 月 16 日，王双飞、宋海农、杨崎峰、许开绍共同签署编号为

771502W112002（保）的《委托贷款不可撤销担保书》，对上述 166 万元借款承

担连带保证责任。 

3、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分行为发行人提供的贷款 

2012 年 12 月 7 日，发行人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分行签订编号

为公借贷字第 ZH1200000015140 号的《流动资金贷款借款合同》，发行人向中国

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分行借款 1,000 万元，借款用途为流动资金周转，借

款期限为六个月，自 2012 年 12 月 7 日至 2013 年 6 月 7 日。 

2012年12月7日，王双飞、宋海农、杨崎峰、许开绍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南宁分行分别签订编号为DB1200000020663、DB1200000020657、



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发行的文件                                                 补充法律意见三 

 21

DB1200000020670、DB1200000020665的《担保合同》，为上述《流动资金贷款

借款合同》项下的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4、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分行向发行人提供的授信 

2013 年 2 月 5 日，发行人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分行签订编号

为公授信字第 ZH1300000020543 号的《综合授信合同》，约定中国民生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南宁分行给予发行人最高授信额度 5,000 万元，期限为一年，自 2013

年 2 月 5 日至 2014 年 2 月 5 日。 

2013年2月5日，王双飞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分行签订编号为

DB1300000038272的《最高额担保合同》，为上述《综合授信合同》项下最高两

千万元债务提供最高额连带保证担保。 

2013 年 2 月 5 日，宋海农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分行签订编号

为 DB1300000038268 的《最高额担保合同》，为上述《综合授信合同》项下最高

两千万元债务提供最高额连带保证担保。 

2013 年 2 月 5 日，杨崎峰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分行签订编号

为 DB1300000038275 的《最高额担保合同》，为上述《综合授信合同》项下最高

两千万元债务提供最高额连带保证担保。 

2013 年 2 月 5 日，许开绍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分行签订编号

为 DB1300000038274 的《最高额担保合同》，为上述《综合授信合同》项下最高

两千万元债务提供最高额连带保证担保。 

（二）设备销售及技术服务合同 

1、2012 年 10 月 19 日，发行人与吉林晨鸣纸业有限责任公司签订 JL12007

号《中标经济合同》，约定发行人向吉林晨鸣纸业有限责任公司提供两万方厌氧

项目设备和技术服务，合同总价 488 万元，质量保证期为设备单机调试合格后

24 个月，或设备交货后 30 个月，以两者先到期者为准。 

2、2012 年 11 月 13 日，发行人与玖龙纸业（沈阳）有限公司签订

SYGND11PP3712094500071810 号《采购合同书》，约定玖龙纸业（沈阳）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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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向发行人订购厌氧反应器设备一套，合同金额合计 4,560,000 元。2014 年 4

月 10 日前所有设备到货完毕，质保期为设备正常运行后 24 个月或所有设备到达

现场后 30 个月（以先到时间为准）。 

3、2012 年 11 月 1 日，发行人与玖龙浆纸（乐山）有限公司签订

LSGLSFS11PP3812094500071808 号《采购合同书》，约定玖龙浆纸（乐山）有限

公司向发行人订购厌氧反应器设备一套，合同金额合计 3,000,000 元。2013 年 9

月 30 日前所有设备到货完毕，质保期为设备正常运行后 24 个月或所有设备到达

现场后 30 个月（以先到时间为准）。 

4、2012 年 11 月 16 日，发行人与玖龙纸业（太仓）有限公司签订

TCGNDCT12094500071814 号《采购合同书》，约定玖龙纸业（太仓）有限公司

向发行人订购深度处理系统一套，合同金额合计 5,300,000 元。质保期为设备正

常运行后 24 个月或所有设备到达现场后 30 个月（以先到时间为准）。 

5、2012 年 12 月 4 日，发行人与惠州福和纸业有限公司签订 BSK20121204

号《惠州福和纸业有限公司废水预处理系统及其污泥处理系统改造工程设备销售

及安装合同》，约定发行人提供惠州福和纸业有限公司废水预处理系统及其污泥

处理系统改造工程设备，合同总价为 7,900,000 元。对于发行人所供设备中的主

体，质保期为项目最终系统性能验收合格后之次日起 12 个月或货到项目现场 18

个月，以先到为准；对于发行人所供除主体以外的其他设备，质保期为项目初步

系统性能验收合格后之次日起 12 个月或货到项目现场 18 个月，以先到为准。 

6、2013 年 1 月 16 日，发行人与湖南正大轻科机械有限公司签订

ZDQKYNBPFSCL20121212 号《购销合同》，约定发行人向湖南正大轻科机械有

限公司出售 1500m3/d 废水处理设备一套，合同总价共计 5,306,800 元。质保期自

设备正常运行之日起一年或设备到达买方公司厂内 19 个月，以先到期限为准。 

7、2013 年 1 月 24 日，发行人与湖南拓普竹麻产业开发有限公司签订《湖

南拓普竹麻产业开发有限公司竹纤维项目二氧化氯制备系统商务合同》，约定湖

南拓普竹麻产业开发有限公司向发行人订购二氧化氯制备系统一套，合同总价款

为 10,780,000 元。质保期为合同设备全部运抵安装现场经清点验收合格后 18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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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或试运行达到设计保证值后满 12 个月（以先到者为准）。 

8、2013 年 1 月 10 日，发行人与 Fiber Papertech Engineering&Trading Limited

分别签订《日产 12 吨二氧化氯制备系统的购买交付合同》及《日产 12 吨二氧化

氯制备系统的技术服务合同》，约定发行人向 Fiber Papertech Engineering&Trading 

Limited 提供 12 吨/日二氧化氯设备一套及相关的技术服务，合同价款分别为

2,200,000 美元及 80,000 美元。该等合同适用新加坡法律。 

9、2013 年 2 月 6 日，发行人与寿光美伦纸业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编号为

MLZJ2013020615《中标经济合同》，约定发行人向寿光美伦纸业有限责任公司提

供造纸助剂项目提供污水处理总包工程货物，合同总价为 1400 万元。质保期为

调试验收合格后 12 个月，或设备交货后 18 个月，以两者先到期为准。 

10、2013 年 3 月 9 日，发行人与江苏博汇纸业有限公司签订编号为

D2013030901《厌氧废水工艺及配套设备（IC）买卖合同》，约定发行人向江苏

博汇纸业有限公司提供厌氧废水工艺及配套设备（IC），合同金额为 420 万元。

质保期限为货物最终验收后 12 个月或货到 18 个月（以先到为准）。 

（三）采购合同 

1、2012 年 12 月 28 日，发行人与南宁市中大贝来特机械设备经营部签订

BSK1880-121227 号《设备采购合同》，约定发行人向南宁市中大贝来特机械设备

经营部采购板框压滤机成套设备，合同总金额 2,260,000 元。 

2、2013 年 1 月 1 日，发行人与福建省恒基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签订

BSK1909-130110 号《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福建省恒基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承

包发行人惠州福和纸业有限公司废水预处理系统及其污泥处理系统改造工程土

建项目，合同总金额为 600,000 元。 

3、2013 年 1 月 18 日，发行人与苏州卓群钛镍设备有限公司签订

BSK1927-130118 号《设备采购合同》，约定发行人向苏州卓群钛镍设备有限公司

采购钛设备一批，合同总金额为 893,000 元。 

4、2013 年 1 月 22 日，发行人与西安泵阀总厂有限公司签订 BSK1928-13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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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设备采购合同》，约定发行人向西安泵阀总厂有限公司采购钛泵成套设备，

合同总金额为 980,000 元。                                                             

5、2013 年 3 月 11 日，发行人与南宁市温兄机电设备有限公司签订

BSK2045-130311 号《不锈钢材料采购合同》，约定发行人向南宁市温兄机电设备

有限公司采购不锈钢材料，合同金额为 685,983.90 元。 

6、2013 年 3 月 11 日，发行人与上海西恩科技有限公司签订 BSK2038-130311

号《CNII 分离器采购合同》，约定发行人向上海西恩科技有限公司采购 CNII 分

离器（盐水过滤器），合同金额 92.4 万元。 

（四）发行人其他应收、应付情况 

1、其他应收款 

根据《2012审计报告》及发行人确认，截至2012年12月31日，发行人其他应

收款共计13,811,533.86元。其中，金额最大的前5项其他应收款共计11,717,335.62

元，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项目名称 金额（元） 形成原因 

株洲循环经济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7,417,335.62 发行人在BT工程项目中代垫业主

方掌握使用的资金及资金占用费

株洲市石峰区会计管理中心 2,500,000.00 保证金 

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800,000.00  保证金 

南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财政局 500,000.00  保证金 

南宁联合创新融资性担保有限公司 500,000.00  保证金 

总计 11,717,335.62 - 

2、其他应付款 

根据《2012 审计报告》及发行人确认，截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其

他应付款共计 5,503,070.22 元。其中金额较大的两笔为收取的广州中环万代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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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有限公司保证金100万元、湖南南方宇航工业有限公司质量保证金400万元。

2013 年 3 月，发行人已支付广州中环万代环境工程有限公司保证金 100 万元。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上述正在履行的适用中国法律的重大合同合法

有效；发行人上述金额较大的其他应收、应付款均为因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发生

的，合法有效。 

十、发行人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议事规则及规范运作 

自2012年10月至本补充法律意见出具之日，发行人共计召开1次股东大会、

3 次董事会、2 次监事会，并通过了上述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会议的全部

议案。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上述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会议的召开、决议

内容及签署均合法、合规、真实、有效。 

十一、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任职情况的变化 

（一）自 2012 年 10 月至本补充法律意见出具之日期间，发行人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任职及兼职情况变化如下： 

姓名 公司任职 其他任职单位 任职职务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一届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

会 
委员 

广西造纸学会 副秘书长 

湖南华亿 董事 

宋海农 
董事、 

总经理 

南方环境 副董事长 

盈富创投 副总经理 

宁夏康亚药业有限公司 董事 

厦门优迅高速芯片有限公司 董事 

自贡大业高压容器有限责任公司 董事 

幻响神州（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 

吴江市中信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 

刘维平 董事 

大庆市华拓数码科技公司 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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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汉清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董事 

广州禾信分析仪器有限公司 董事 

苏州泽璟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董事 

芜湖瑞建汽车产业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董事 

北京银汉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董事 

北京富汇天使高技术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董事 

安徽国安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董事 

北京启迪汇德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董事 

吉林省国家电子汽车产业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董事 

吉林省国家生物产业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董事 

深圳市红土信息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董事 

深圳市红土生物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董事 

北京信中瑞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董事 

北京建华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董事 

深圳力合新能源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董事 

安徽鼎信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董事 

山西金智节能环保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董事 

黄蓝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董事 

河南秉鸿生物高新技术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董事 

山东东岳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董事 

陕西省现代能源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公司 董事 

广西南宁灵康赛诺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监事 

北京北陆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 

南宁仲裁委员会 仲裁员 

广西律师协会涉外专业委员会 委员 

广西版权保护协会 
常务理事、

副秘书长 

广西民族大学 客座教授 

柳州两面针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 

广西广合律师事务所 合伙人 

覃解生 独立董事 

民盟广西区委法制委员会 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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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富创投 投资总监 

幻响神州（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监事 

吴江市中信科技有限公司 监事 

大庆市华拓数码科技公司 监事 

湖南汉清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监事 

广州禾信分析仪器有限公司 监事 

李 旼 监事 

苏州泽璟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监事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上述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符合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及《公司章程（草案）》的规定。 

（二）发行人独立董事覃解生简历更新如下： 

覃解生，男，1949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研究生学历，

律师。1986 年从事专职律师工作，先后担任过柳州市人民政府、柳州市国税局、

建设银行柳州分行、广西金嗓子有限责任公司等政府和企业的常年法律顾问；曾

任柳州市政协第七届政协委员、第八届政协常委。现任南宁仲裁委员会仲裁员，

广西律师协会涉外专业委员会委员，广西版权保护协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广

西民族大学客座教授，柳州两面针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广西广合律师事务所

合伙人、民盟广西区委法制委员会主任。 

经本所律师核查，独立董事覃解生符合《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

的指导意见》规定的任职资格。 

十二、发行人的税务 

（一）自 2012 年 10 月以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出具之日期间，发行人新获得

的财政补贴如下： 

1、广西壮族自治区博士后工作领导办公室于2012年10月8日作出《关于拨付

广西博士后专项资金的通知》（桂博管办[2012]3号），给予发行人专项资金60,000

元。根据发行人确认及本所律师核查，该笔款项已实际拨付。 

2、2012年12月31日，南宁市科学技术协会作出《关于同意成立广西博世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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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科学技术协会的批复》（南科协复[2012]9号），给予发行

人启动经费2,000元。根据发行人确认及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已收到该笔款项。 

3、2012年11月27日，广西发明创造成果展览交易会组织委员会下达《关于

表彰第一届广西发明创造成果展览交易会项目金奖银奖传统手工业创新成果奖

中小学生发明创造特别奖的通报》（桂专展组[2012]18号），授予发行人第一届广

西发明创造成功展览交易会项目金奖、银奖，并给予奖金合计15,000元。根据发

行人确认及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已收到该笔款项。 

4、根据发行人与广西壮族自治区科学技术厅、贵港市生产力促进中心、 广

西金源生物化工实业有限公司、广西贵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贵港市科学技

术局签订的《广西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计划项目合同》，广西壮族自治区科学技

术厅给予发行人补助资金20,000元。根据发行人确认及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已

收到该笔款项。 

综上，发行人新享受的财政补贴有明确的依据，真实有效。 

（二）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依法纳税情况 

根据有关税务主管部门出具的证明及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

近三年依法履行纳税义务，未因纳税问题受过重大行政处罚。 

十三、发行人的环境保护和产品质量、技术等标准 

（一）环境保护合规证明 

根据南宁市环境保护局南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分局于 2013 年 1 月 6 日出

具的证明，发行人自 2012 年 10 月 16 日至今遵守环保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没

有因环境违法行为而受到环境行政处罚的情况。 

根据南宁市环境保护局南宁华侨投资区分局于2013年1月6日出具的证明，

博世科制造自设立至今，无违反国家环境保护方面法律法规而被处罚的情形。 

（二）质量技术监督合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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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南宁市质量技术监督局于 2013 年 1 月 9 日出具的证明，发行人自 2012

年 10 月 24 日至今能遵守国家质量技术监督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和规章，未发

现因违反质量技术监督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而受到处罚的情形。 

十四、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总体符合股票发行上市条件，已依法履行

公司内部批准和授权程序；发行人申请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不存在法律

障碍，不存在重大违法违规行为；《招股说明书》引用本所就发行人本次发行上

市出具的原《法律意见》、原《律师工作报告》、《补充法律意见一》、《补充法律

意见二》和本补充法律意见的内容已经本所律师审阅，引用的内容适当；发行人

作为一家合法成立和有效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

业板上市在得到有权机关核准后，可将其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第二部分  对反馈意见的更新及其它需要补充说明的问题 

 

一、关于发行人与广西大学的相关情况 

（一）发行人各项专利技术的变化情况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专利权属文件、专利申请文件、发行人的确认及本所律师

核查，发行人自 2012 年 6 月至今新增各项专利和专利申请权的发明人以及该等

人员在广西大学任职或在读的情形具体如下： 

1、 新增已取得专利证书的专利 

截至目前，发行人新增已取得专利证书的专利权共 9项，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名称 

专利 
类型 

专利号 
申请

日 
授权公

告日 
发明人 

申请时发

明人涉及

广西大学

教师或学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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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旋风式污

泥喷放闪

蒸罐 

实用

新型 

ZL20122
0249764.
0 

2012-5
-30 

2012-1
2-05 

杨崎峰、陆立海、周

永信、张世友、杜春

晖、覃伍丽 
—— 

2.  
重金属废

水成套处

理设备 

实用

新型 

ZL20122
0225085.
X 

2012-0
5-18 

2012-1
2-05 

许开绍、郭鹏、杨芳

显、卢哲、王德凯、

黄海师 
—— 

3.  
带有内浮

顶的二氧

化氯储罐 

实用

新型 

ZL20122
0288641.
8 

2012-0
6-19 

2013-0
1-09 

徐萃声、农斌、黄丙

贵、班飞、覃雨苗、

杨彦 
—— 

4.  
分离二氧

化氯与氯

气的装置 

实用

新型 

ZL20122
0288614.
0 

2012-0
6-19 

2013-0
1-09 

徐萃声、农斌、班飞、

黄丙贵、邬耀宣 
—— 

5.  

具有多室

逐级加热

及曝气功

能的卧式

二氧化氯

发生器 

实用

新型 

ZL20112
0454286.
2 

2011-1
1-16 

2012-0
7-18 

周茂贤、徐萃声、邬

耀宣、聂双喜、兰云

飞 

在读学生：

聂双喜 

6.  

一种芒硝

真空过滤

脱水干燥

系统 

实用

新型 

ZL20112
0454441.
0 

2011-1
1-16 

2012-0
7-18 

周茂贤、徐萃声、杨

彦、黄丙贵、聂双喜、

胡少标、兰云飞、刘

国新 

在读学生：

聂双喜 

7. 

硫酸钒酰

催化甲醇

与氯酸钠

反应制备

二氧化氯

的方法 

发明

专利 

ZL20101
0193320.
5 

2010-0
6-07 

2013-0
3-06 

周茂贤、徐萃声、兰

云飞、班飞、杨彦、

覃雨苗 
—— 

8. 
气提式芬

顿氧化塔 
实用

新型 

ZL20122
0401450.
8 

2012-0
8-14 

2013-0
3-13 

宋海农、陈永利、周

永信、卢哲、黄海陆、

陆斌 

在读学生：

陈永利 

9. 
钙化污泥

排放系统 
实用

新型 

ZL20122
0401449.
5 

2012-0
8-14 

2013-0
3-13 

杨崎峰、郭鹏、方圆、

穆英啸、廖幸新、刘

琳 

在读学生：

穆英啸 

2、 新增专利授权通知书，尚未取得专利证书 

截至目前，发行人新增 2 项已经获得专利授权通知书但尚未取得专利证书的

专利授权，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名称 

专利 
类型 

申请号 
申请

日 
授权通

知日 
发明人 

申请时发明

人涉及广西

大学教师或

学生 

1 

一种低酸度

高纯度节能

的二氧化氯

生产工艺 

发明

专利 
20101019
8143.X 

2010-0
6-11 

2013-0
2-21 

周茂贤、苏德华、徐

萃声、班飞、覃雨苗、

杨彦 
—— 

2 
污泥多级压

滤脱水机 
实用

新型 
20122045
8951.X 

2012-0
9-11 

2013-0
3-20 

宋海农、邬耀宣、周

永信、陈永利、钱超

在读学生：

陈永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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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 

3、 新增已受理的专利申请权 

截至目前，发行人新增加的 1项专利申请权情况如下： 

序

号 
名称 

专利 
类型 

申请号
申请

日 
发明人 

申请时发明

人涉及广西

大学教师或

学生 

1.  
一种多胺类重金属

离子捕捉剂的制备

方法 

发明专

利 
2012105
68784.9 

2012-
12-24

宋海农、周永信、韦

艳玲、杨崎峰、苏丽

梅、刘琳 
无 

（二）发明人工作履历变化情况 

1、根据发明人提供的履历表，专利及专利申请的发明人工作履历变化情况

如下： 

宋海农，自 2013 年 1 月兼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一届广西壮族自治

区委员会委员。 

周钰，自 2012 年 3 月至 2013 年 1 月在湖南华亿任市场部业务经理；2013

年 2 月至今在发行人任行政管理人员。 

何辉，2010 年 10 月至 2012 年 11 月在发行人兼职技术研发人员，2012 年

11 月离职。 

廖幸新，2011 年 7 月开始在发行人任技术研发员，2013 年 2 月离职。 

穆英啸，2010 年 10 月至 2012 年 6 月在在发行人兼职技术研发人员，2012

年 7 月至 2013 年 2 月在发行人任研发技术人员，2013 年 2 月离职。 

吴芹，现任职于齐鲁工业大学。 

2、根据发明人提供的履历表，发行人新增专利及专利申请的发明人工作履

历情况如下： 

张世友，2009 年 9 月至 2010 年 3 月任职于广西银亿科技矿冶有限公司；2010

年 4 月至今在发行人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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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春晖，2007 年 8 月至 2008 年 4 月任职于广西金海浆纸业有限公司，2008

年 4 月至 2011 年 8 月任职于广西金桂浆纸业有限公司，2011 年 8 月至今在发行

人处任工程师。 

覃伍丽，2007 年 7 月至 2008 年 2 月任职于广西佳诚环保有限公司，2008

年 3 月至 2011 年 3 月在湖南省长沙县环境保护局任办公室文员，2011 年 3 月至

今在发行人任方案工程师。 

黄海陆，2010 年 7 月至 2010 年 10 月任职于广西银亿科技有限公司任分析

化验员，2010 年 11 月至 2011 年 3 月任职于中山正业包装有限公司，2011 年 4

月在发行人任助理工程师。 

陆斌，2007 年 7 月至 2008 年 8 月任职于武汉金鼎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2008

年 10 月至 2011 年 3 月任职于广西益兴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2011 年 4 月至今

在发行人任设计工程师。 

方圆，2008 年 6 月毕业于桂林工学院，2008 年 7 月至今，在发行人任设计

工程师。 

刘琳，2004 年 9 月至 2006 年 2 月任职于中粮黄海粮油工业（山东）有限公

司，2006 年 3 月至 2008 年 2 月任职于河南蓝森环保科技有限公司，2008 年 3

月至 2010 年 6 月任职于广西桂鹏环境科技有限公司，2010 年 8 月至 2011 年 11

月任职于广西宇达水处理设备工程有限公司，2011 年 12 月至今任职于发行人。 

钱超宏，2009 年 3 月至 2010 年 1 月任职于江苏凌志环保股份有限公司，2010

年 3 月至 2011 年 3 月任职于广西华都环境投资有限公司，2011 年 4 月至今在发

行人任方案工程师、科研管理工程师。 

（三）发行人对广西大学不构成重大依赖 

2013 年，发行人被南宁市科学技术局认定为“南宁市工业水污染治理国际科

技合作基地”。截止 2012 年末，发行人拥有研发及技术人员 121 人。截至 2013

年 3 月 27 日，发行人拥有专利 38 项（不含子公司），其中包括 7 项发明专利，

31 项实用新型专利，另有 2 项专利已获得授权通知书，8 项专利申请已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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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发行人研发投入 738.67 万元，占当年母公司营业收入的比例为

3.64%，不存在广西大学为发行人承担研发成本和费用的情况。 

二、关于湖南华亿和南方环境的有关情况 

1、湖南华亿持续经营情况 

湖南华亿已通过 2009 年度、2010 年度及 2011 年度工商年检，相关业务资

质证书均在有效期内。根据湖南华亿经审计的财务数据和湖南华亿的确认，报告

期内，湖南华亿主要财务数据及员工人数情况如下： 

项目 2012 年度/末 2011 年度/末 2010 年度/末 

总资产（万元） 2,043.44 1,859.86 1,280.41 

净资产（万元） 1,650.96 1,446.19 1,111.01 

营业收入（万元） 1,923.77 2,757.84 1,302.72 

净利润（万元） 204.77 338.06 94.07 

员工人数（人） 79 67 47 

综上，报告期内湖南华亿持续经营。 

2、南方环境生产经营情况 

南方环境目前主要从事株洲清水塘循环经济工业区的固废治理、污水处理和

生态修复业务。2012 年度，南方环境实现营业收入 70.96 万元，实现净利润-267.18

万元。 

3、报告期来自广西、湖南两省业务收入情况 

2010 年度至 2012 年度，发行人主营业务收入主要来自华南和华中地区， 

2010 年、2011 年和 2012 年，公司在上述两个区域合计实现的主营业务收入分别

为 12,277.74 万元、16,823.00 万元和 16,453.04 万元，分别占发行人当年主营业

务收入的比例为 94.62%、85.82%和 75.92%。 

2010 年度至 2012 年度，华南地区主营业务收入主要集中于广西地区，华中

地区主营业务收入则主要集中于湖南地区。2010 年至 2012 年，广西地区和湖南

地区主营业务收入合计分别为 11,304.13 万元、14,913.90 万元和 15,567.40 万元，

占当年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87.12%、76.08%和 71.83%。 

2010 年度至 2012 年度，发行人广西、湖南两地的主营业务收入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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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度 2011 年度 2010 年度 
区 域 金额 

（万元） 
占主营业务

收入比例 
金额 

（万元） 
占主营业务收

入比例 
金额 

（万元） 
占主营业务收

入比例 

广西地区 4,291.24 19.80% 6,006.84 30.64% 10,920.00 84.16% 

湖南地区 11,276.16 52.03% 8,907.06 45.44% 384.13 2.96% 

合 计 15,567.40 71.83% 14,913.90 76.08% 11,304.13 87.12% 

发行人营业收入的区域集中度较高，尤其集中于广西、湖南地区，其主要原

因在于发行人发展初期受限于资金、人员等，将市场开拓集中于制糖、制浆造纸

等水污染治理市场需求较大的广西地区以及重金属污染重点治理区域——湖南。

2010 年度至 2012 年度，发行人在广西、湖南承接并完成了数项兼具业绩示范效

应和经济收益的典型工程，并积累了大量工程业绩，因而致使发行人营业收入多

体现在广西、湖南地区。 

三、关于发行人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缴纳情况 

1、社保缴纳情况 

（1）发行人 

根据发行人的确认及本所律师核查，2010 年至 2012 年，发行人为员工缴纳

社会保险费情况如下： 

项目 2010 年末 2011 年末 2012 年末 
员工人数（人） 221 272 299 
缴纳社保人数（人） 182 248 262 
全年缴纳金额（万元） 81.37 135.01 160.27 
其中：养老保险（万元） 54.27 83.50 99.67 
      医疗保险（万元） 22.04 38.53 45.11 
      失业保险（万元） 2.53 8.36 9.98 
      工伤保险（万元） 1.02 2.12 2.51 
      生育保险（万元） 1.51 2.49 3.00 

截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员工总数为 221 人，发行人已为其中 182

人缴纳了社会保险；其余未缴纳社保的员工，5 人为兼职人员，2 人为退休后聘

任人员，2 人为临时工作人员，10 人为实习生，15 人为新入职员工，5 人在原单

位参保。 

截至2011年12月31日，发行人员工总数为272人，发行人已为其中248人缴纳

了社会保险；其余未缴纳社保的员工，9人为兼职人员，8人为实习生，1人为新

入职员工，1人为退休后聘任人员，5人在原单位参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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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12年12月31日，发行人员工总数为299人，发行人已为其中262人缴纳

了社会保险；其余未缴纳社保的员工，22人为兼职人员，9人为实习生，1人为新

入职员工，2人为退休后聘任人员，3人在原单位参保。 

（2）湖南华亿 

根据湖南华亿的确认及本所律师核查，2010 年至 2012 年，湖南华亿为员工

缴纳社会保险费情况如下： 

项目 2010 年末 2011 年末 2012 年末 
员工人数（人） 47 67 79 
缴纳社会保险人数（人） 28 40 55 
全年缴纳金额（万元） 26.20 44.54 54.50 

其中：养老保险 19.33 30.39 32.10 
     医疗保险 5.57 8.39 15.99 
     失业保险 0.46 3.06 2.80 
     工伤保险 0.46 1.58 2.31 
     生育保险 0.38 1.12 1.30 

截至2010年12月31日，湖南华亿员工总数为47人，湖南华亿已为其中28人缴

纳了社会保险；其余未缴纳社保的员工，3人为退休后聘任人员，16人在原单位

缴存。 

截至2011年12月31日，湖南华亿员工总数为67人，湖南华亿已为其中40人缴

纳了社会保险；其余未缴纳社保的员工，4人为退休后聘任人员，23人在原单位

缴存。 

截至2012年12月31日，湖南华亿员工总数为79人，湖南华亿已为其中55人缴

纳了社会保险；其余未缴纳社保的员工，4人为退休后聘任人员，20人在原单位

缴存。 

2、公积金缴纳情况 

（1）发行人 

根据发行人的确认及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于 2009 年 11 月在南宁市公积金

管理中心设立公积金账户，按国家相关规定为员工缴存住房公积金。2010 年至

2012 年，发行人为员工缴纳公积金的具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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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0 年末 2011 年末 2012 年末 

员工人数（人） 221 272 299 

缴纳住房公积金人数（人） 168 229 248 

全年缴纳金额（万元） 27.81 46.18 48.27 

截至2010年12月31日，发行人已为168名员工缴存了住房公积金；其余未缴

纳住房公积金的员工，5人为兼职人员，2人为退休后聘任人员，2人为临时工作

人员，10人为实习生，29人为新入职员工，5人为在原单位缴存。 

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已为 229 名员工缴存了住房公积金；其余

未缴纳住房公积金的员工，9 人为兼职人员，1 人为退休后聘任人员，8 人为实

习生，12 人为新入职员工，13 人为在原单位缴存。 

截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已为 248 名员工缴存了住房公积金；其余

未缴纳住房公积金的员工，22 人为兼职人员，2 人为退休后聘任人员，9 人为实

习生，8 人为新入职员工，10 人为在原单位缴存。 

（2）湖南华亿 

根据湖南华亿的确认及本所律师核查，2010 年至 2012 年，湖南华亿为员工

缴纳住房公积金情况如下： 

项目 2010 年末 2011 年末 2012 年末 

员工人数（人） 47 67 79 

缴纳住房公积金人数（人） 28 35 50 

全年缴纳金额（万元） 7.09 13.01 13.04 

截至2010年12月31日，湖南华亿已为28名员工缴纳了住房公积金；其余未缴

纳住房公积金的员工，3人为退休后聘任人员，16人在原单位缴存。 

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湖南华亿已为 35 名员工缴纳了住房公积金；其余

未缴纳住房公积金的员工，4 人为退休后聘任人员，28 人在原单位缴存。 

截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湖南华亿已为 50 名员工缴纳了住房公积金；其余

未缴纳住房公积金的员工，4 人为退休后聘任人员，25 人在原单位缴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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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对经营成果的影响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2010 年度至 2012 年度发行人及

其子公司可能需要补缴的社保及公积金对经营成果的影响测算如下：2010 年度，

发行人及其子公司社保及公积金如若补缴测算金额总计为 14.76 万元，占公司当

年合并利润总额的比例为 0.65%；2011 年度，发行人及其子公司社保及公积金如

若补缴测算金额总计为 18.43 万元，占公司当年合并利润总额的比例为 0.52%；

2012 年度，发行人及其子公司社保及公积金如若补缴测算金额总计为 29.87 万

元，占公司当年合并利润总额的比例为 0.79%。 

报告期内，发行人及其子公司社保及公积金补缴测算金额占当年合并利润总

额的比例较小，发行人及其子公司社保及公积金补缴金额对经营成果不构成重大

影响。 

4、处理措施 

针对发行人社会保险和公积金在报告期内可能存在的补缴情况，2012 年 1

月 30 日，公司实际控制人王双飞、宋海农、杨崎峰和许开绍出具《承诺函》，承

诺：如发行人或其下属子公司将来被任何有权机构要求补缴全部或部分应缴未缴

的社会保险费用、住房公积金和/或因此受到任何处罚或损失，实际控制人将承

担全部费用；或依照有权机构要求相关费用必须由发行人或其下属子公司支付的

情况下，及时向发行人或其下属子公司给予全额补偿，以确保发行人或其下属子

公司不会因该等欠缴员工社会保险及住房公积金事宜造成额外支出及遭受任何

损失；实际控制人承诺在承担上述费用后，不会就该等费用向发行人或其下属子

公司行使追索权；实际控制人就上述承诺承担连带责任。本承诺自出具之日起不

可撤销。 

5、关于是否构成重大违法行为以及本次发行的实质性法律障碍 

发行人在报告期内能够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逐渐完善社保和公积

金制度，履行了法定义务，并且针对报告期内存在的可能补缴情况，发行人实际

控制人出具了《承诺函》，对报告期内社保和公积金应缴未缴情况可能导致的后

果进行了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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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1 月 15 日，南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出具《广西博世科环保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劳动用工情况证明》，证明 2012 年 1 月至 2012 年 12 月，发行人

已缴纳职工基本养老、职工基本医疗、失业、工伤和生育等五项社会保险费；期

间，未发现该单位存在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的投诉、举报及查处案件的记录；

也未曾受理该单位有关劳动争议仲裁方面的立案申诉材料。 

2013 年 1 月 6 日，株洲市天元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出具《证明》，证明

湖南华亿自设立之日起至今遵守社会保险方面相关行政管理法律、法规规定，不

存在违反上述法律法规的情形，也不存在因违反社会保险方面的法律法规而受到

行政处罚或导致法律纠纷的可能。 

2013 年 1 月 21 日，南宁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归集管理科出具《住房公积金

证明》，确认发行人已于 2009 年 11 月份起为职工建立了住房公积金制度，截至

2013 年 1 月 21 日该单位无欠缴住房公积金记录，未发现违反住房公积金法律法

规行为。 

2013 年 1 月 6 日，株洲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出具《证明》，证明湖南华亿

于 2008 年 3 月 11 日在株洲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开立单位帐户，无违反住房公

积金管理方面的行为，未因违反住房公积金法律法规而受到行政处罚。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在报告期内能够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逐渐完善社保和公积金制度，并且针对报告期内存在的可能补缴情况，发行人实

际控制人出具了《承诺函》。因此，发行人社会保障执行及缴费情况不存在重大

违法行为，不会对本次发行构成实质性法律障碍。 

四、关于发行人报告期内的借款规范问题及资金往来问题 

（一）关于发行人报告期内通过其他企业收回流动资金贷款的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存在通过其他企业收回银行受托支付的流动资金贷款的情

形，即发行人流动资金借款采用“委托支付”方式的，发行人委托银行将借款资

金通过发行人帐户直接支付给与发行人签署商务合同的交易对象，上述交易对象

在收到该等款项后，将该等款项退还给发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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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发行人的银行对帐单、借款合同、担保合同、银行还款记录、发行人的

《企业信用报告》并经发行人及相关交易对象的确认，上述交易对象与发行人之

间不存在与上述银行贷款相关的争议、纠纷、诉讼及潜在的争议、纠纷和诉讼；

银行下发贷款后，发行人未将贷款用于国家禁止生产、经营的领域和用途，未用

于开展风险投资；发行人向银行申请贷款时，发行人或其实际控制人已提供足额

有效的担保；报告期内已到期的银行借款，发行人已按照借款合同约定按时足额

归还借款本息，并无骗取贷款的主观恶意；发行人在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企业

征信系统不存在不良和关注类贷款信息。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已作出承诺，将督促

发行人认真遵守贷款相关法律法规，若因上述行为致使发行人承担任何责任从而

使发行人遭受任何损失的，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将承担该等全部损失及费用，并承

担连带责任。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通过交易对象收回银行受托支付的流动资金贷

款的情形对本次发行上市不构成重大实质性法律障碍。 

（二）关于发行人与其他企业之间的大额资金往来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与无业务往来的企业之间存在资金往来情形。截至目前，

该等款项均已归还，未收取资金占用费。根据相关企业的确认，上述相关款项已

结清、不存在相关的争议、纠纷、诉讼及潜在的争议、纠纷和诉讼。 

根据《贷款通则》第 73 条的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企业借贷合同借

款方逾期不归还借款的应如何处理问题的批复》的有关规定，发行人与相关企业

之间的资金往来行为违反了企业间借贷的禁止性规定，存在被处罚的风险。但是

由于时间较短、未收取资金占用费且款项已经归还结清，不存在利息收缴的法律

风险。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已做出承诺，将承担发行人由于前述资金往来可能产生

的全部损失及费用。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与相关企业之间的资金往来行为对本次发行上

市不构成重大实质性法律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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